	浠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浠水县专利资助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
　　《浠水县专利资助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浠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5月10日
浠水县专利资助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为鼓励发明创造，激励技术创新，加强与完善专利资助奖励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结合我县专利事业发展的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专利资金由县级财政列入年初预算，并根据财力情况，适度增长，专款专用。
第二条 专利资金主要用于：企业专利及个人国内专利申请费用资助；专利成果转化奖励；优秀专利试点企业奖励。
第三条 资助及奖励对象：申请人地址为在本县辖区内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自然人。
　　第二章 专利资助
　　第四条 授权专利资助的对象与条件：
（一）本县辖区内的机关以及在我县注册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二）具有本县辖区内常住人口户籍的公民；
（三）在本县辖区内的各类学校学习的学生；
（四）以上单位或个人专利申请的地址必须是本县辖区范围内。
　　第五条 授权专利资助主要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的专利申请费用资助。
　　第六条 授权专利资助标准
　　发明专利4000元/件；实用新型1500元/件；外观设计500元/件。
　　第七条 申请资助的单位或个人应向县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浠水县专利申请资助申请表》；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发出的专利授权证书；
　　（三）单位申请的须提供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个人申请的须提供有效身份证及复印件，是学生的须提供学生证或学校证明；委托办理的单位或个人须出具委托办理证明、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四）共同申请由第一申请人办理专利申请资助手续，第一申请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办理时，顺延到第二申请人，以此类推。
　　第八条 申请专利资助程序：申请专利资助以上年度10月1日至当年的9月30日为一个资助年度，每年10月份办理年度申请资助工作；申请专利资助者向县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并提交上述有关材料，县科学技术局集中审批资助拨款。
　　第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不符合申请条件；
（二）不属于资助范围；
（三）未按规定填写《浠水县专利申请资助申请表》；
（四）提供的材料不齐全。
　　第三章 专利成果产业化项目的奖励
　　第十条 专利成果产业化项目奖励对象和范围：
（一）在本县范围内实施专利成果产业化，且在本县依法登记注册并具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二）授权之日起有效期内实施产业化的专利。
　　第十一条 专利成果产业化项目申报条件：
（一）申报项目应当拥有一件或一件以上专利（包括受让或许可）。申报项目应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况；
（二）项目所属的技术领域应符合国家及省、市产业政策。项目产品的生产、销售已有2000万元以上规模，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较大的贡献。
（三）承担项目单位有较强的技术创新开发能力，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重视专利管理人才培养，并有较好的实施条件。
　　第十二条 专利成果产业化项目实行事后审核立项、评审，每年评审出2—3项，每个项目一次性奖励2万元，可以空缺。
　　第四章 优秀专利试点示范企业的奖励
　　第十三条 县级专利试点示范企业的认定条件：
（一）在本县依法登记注册并具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二）企业必须具有专利管理机构、专利管理制度、知识产权奖酬制度、知识产权培训计划和培训方案；
（三）企业没有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
（四）企业每年技术研发费占当年销售收入的3%以上，且设专门的会计科目核算；
（五）专利试点示范企业当年应当申请专利3件以上（含3件，其中发明专利1件）或拥有授权发明专利1件以上（含1件），企业含专利技术的产品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
[bookmark: _GoBack]　　第十四条 对被认定为县级专利试点示范企业的单位，每年评选出2—3家优秀专利试点示范企业，每家给予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可以空缺。县级专利试点示范企业每两年复核一次，复核不合格的，取消试点示范企业称号。
　　第五章 专利宣传培训、行政执法和专利战略
　　第十五条 加强专利宣传工作，利用“3•15”消费者权益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科技活动周”等载体在报刊、电视等媒体上开辟知识产权专栏，对社会公众广泛宣传，邀请有关专家举办专利人才培训班。组织我县优秀专利参加省、国家主办的各种专利展览评选活动，使优秀专利尽快实现产业化。
　　第十六条 专利行政执法和执法条件建设根据年度计划安排必需的经费支出。主要用于对我县专利市场的监管及企业和个人专利纠纷的维权、诉讼等工作。
　　第十七条 对当年专利工作取得了好成绩被评定为全县专利系统工作先进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适当的奖励。
　　第六章 资金监督与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专利资金使用接受县财政监督和审计监督。
　　第二十条 申请资助和奖励的单位、个人应提供真实有效的材料和凭证，如有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全数收回已资助的经费，并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县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共同负责解释。



